
【勞資溝通專家】 ● 勞資找策繪 ● 合法好智慧 

你不可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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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薪酬制度調整、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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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勞動法令制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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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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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員工達特定人數 
     應注意事項 

壹 

3 



4 

 員工人數1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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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人
數
1
人
以
上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2條 

事業單位應依本辦法規定舉辦勞資會議；其事業場所勞工人數在三十人

以上者，亦應分別舉辦之，其運作及勞資會議代表之選舉，準用本辦法

所定事業單位之相關規定。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人以下者，勞雇雙方為勞資會議當然代表，不受

第三條、第五條至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 詳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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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3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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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人
數
3
0
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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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70條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就左列事項訂立工作規則，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 

一、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國定紀念日、特別休假及繼續性工作之輪班方法。 

二、工資之標準、計算方法及發放日期。 

三、延長工作時間。 

四、津貼及獎金。 

五、應遵守之紀律。 

六、考勤、請假、獎懲及升遷。 

七、受僱、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 

八、災害傷病補償及撫卹。 

九、福利措施。 

十、勞雇雙方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規定。 

十一、勞雇雙方溝通意見加強合作之方法。 

十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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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人
數
3
0
人
以
上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條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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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人
數
3
0
人
以
上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19條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

請求為下列二款事項之一： 

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 

二、調整工作時間。 

受僱於僱用未滿三十人雇主之受僱者，經與雇主協商，雙方合意後，得

依前項規定辦理。 

※ 詳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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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50人以上 



11 

員
工
人
數
5
0
人
以
上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第1條，凡公營、私營之工廠、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

均應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職工福利事業。另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

年3月24日勞福1字第0920016167號令：「其他企業組織之範圍，為平

時僱用職工在50人以上之金融機構、公司、行號、農、漁、牧場等。」

因此，只要雇用勞工超過50人，企業就應該成立職福會，並提撥職工福

利金，辦理職工福利事業。 

※ 詳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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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67人以上 



13 

員
工
人
數
6
7
人
以
上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規定，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

總人數在67人以上者，應進用身心障礙員工比率為1%，且不得少於1人。 

 

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人數計算方式： 

員工總人數乘以1%，小於1者進位為1，大於1者未達整數部分不予計入。因

此，員工總人數為67至199人進用1人，200至299人進用2人，300至399人

進用3人，以此類推。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3條第2項規定：「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未達第38

條第2項標準之機關（構），應定期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

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其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

工資計算。」 

且以「每月1日」參加勞保人數作為應進用多少身心障礙者人數的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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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人數1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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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人
數
1
0
0
人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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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3條 

僱用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雇主，應提供下列設施、措施： 

一、哺（集）乳室。 

二、托兒設施或適當之托兒措施。 

主管機關對於雇主設置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或提供托兒措施，應給

予經費補助。 

有關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措施之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 詳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相關 



性別工作平等法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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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

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前項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 

 

第 15 條  

雇主於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

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期；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

止工作，給予產假一星期；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五日。 

產假期間薪資之計算，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受僱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及薪資計算，依相關

法令之規定。 

受僱者妊娠期間，雇主應給予產檢假七日。 

受僱者陪伴其配偶妊娠產檢或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檢及陪產假七日。 

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期間，薪資照給。 

性
別
工
作
平
等
法 



18 

性
別
工
作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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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受僱者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

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

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之保險費，免

予繳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之受僱

者，其共同生活期間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

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日為限。 

家庭照顧假薪資之計算，依各該事假規定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相關規定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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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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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法
規
相
關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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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其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在此限。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或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應接受

前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

學習，取得認證時數後，得採認為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數。但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其時數至多採認二小時。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 

https://isafeel.osha.gov.tw/moo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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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0條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健康檢查： 

一、一般健康檢查。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前項檢查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之醫師為之；檢查紀錄雇主

應予保存，並負擔健康檢查費用；實施特殊健康檢查時，雇主應提供勞工作業內容及暴露情形

等作業經歷資料予醫療機構。 

前二項檢查之對象及其作業經歷、項目、期間、健康管理分級、檢查紀錄與保存期限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醫療機構對於健康檢查之結果，應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以作為工作相關疾病預防之必要應

用。但一般健康檢查結果之通報，以指定項目發現異常者為限。 

第二項醫療機構之認可條件、管理、檢查醫師資格與前項檢查結果之通報內容、方式、期限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相
關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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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7 條 

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二、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三、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前項所定一般健康檢查之項目與檢查紀錄，應依前條附表九及附表十一規定辦理。但經檢

查為先天性辨色力異常者，得免再實施辨色力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2條 

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

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前項職業病預防事項應配合第二十三條之安全衛生人員辦理之。 

第一項事業單位之適用日期，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規模、性質分階段公告。 

第一項有關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資格、勞工健康保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相
關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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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條 

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

管理人員（以下簡稱管理人員）。 

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

職；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

至少一人為專職。 

依前項規定所置專職管理人員，應常駐廠場執行業務，不得兼任其他法

令所定專責（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相
關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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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15條 

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與勞工人數，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並置

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但已具有急救功能之醫療保健服務業，不在此限。 

前項急救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且不得有失聰、兩眼裸視或矯正視力後均在零點六以下、失

能及健康不良等，足以妨礙急救情形： 

一、醫護人員。 

二、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所定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格。 

三、緊急醫療救護法所定救護技術員。 

第一項所定急救藥品與器材，應置於適當固定處所及保持清潔，至少每六個月定期檢查。對於

被污染或失效之物品，應隨時予以更換及補充。 

第一項急救人員，每一輪班次應至少置一人；其每一輪班次勞工人數超過五十人者，每增加五

十人，應再置一人。但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已建置緊急連線、通報或監視裝置等措施

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類事業，每一輪班次僅一人作業。 

二、第二類或第三類事業，每一輪班次勞工人數未達五人。 

急救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雇主應即指定具第二項資格之人員，代理其職務。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相
關
規
定 



31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第16條 

雇主對工作場所急救人員，應使其接受急救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但醫護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法所定之救護技術員，不在此限。 

前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三之規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相
關
規
定 



32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規
相
關
規
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還有哪些 
   需要置備之文件表單？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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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溝通時間 
 


